
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
（構）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計畫實施要點部分規
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交通部觀光署及所屬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

構）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

計畫實施要點 

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

構）團體辦理觀光活動或

計畫實施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要點

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交通部觀光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推動觀

光活動之產品化、觀

光化及國際化，以吸

引國際旅客來臺旅遊

，特訂定本要點。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推動觀

光活動之產品化、觀

光化及國際化，以吸

引國際旅客來臺旅遊

，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名稱及簡稱。 

二、本要點所稱補助機關

，係指本署及本署所

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二、本要點所稱補助機關

，係指本局及本局所

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五、補助對象應於辦理補

助事項之一個月前，

向補助機關提出申請

書及辦理補助事項之

計畫，申請補助。 

前項計畫至少應

列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或目標。 

（三）辦理時間及地點

。 

（四）主辦單位；有協

辦單位時，應一

併列明。 

（五）辦理補助事項之

對象。 

（六）補助事項之詳細

內容。 

（七）人員編組及分工

。 

（八）經費來源、經費

支用項目及其金

額概估。 

五、補助對象應於辦理補

助事項之一個月前，

向補助機關提出申請

書及辦理補助事項之

計畫，申請補助。 

前項計畫至少應

列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或目標。 

（三）辦理時間及地點

。 

（四）主辦單位；有協

辦單位時，應一

併列明。 

（五）辦理補助事項之

對象。 

（六）補助事項之詳細

內容。 

（七）人員編組及分工

。 

（八）經費來源、經費

支用項目及其金

額概估。 

增訂第二項第十款。配合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增訂原則禁止、例外允許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得與

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進行補助，且

符合例外允許規定者，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須依法

在申請補助文件中據實表

明身分關係，另參照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投標

廠商聲明書範本」，爰納

入「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倘補助

對象未如實提出，並應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十八條第三項處罰。 



（九）預期成果及計畫

績效衡量指標。 

（十）公職人員及關係

人身分關係揭露

表。補助對象如

非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所

稱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者免附。 

前項第八款應列

明全部經費內容，包

括自籌款金額與向補

助機關及其他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 

（九）預期成果及計畫

績效衡量指標。 

前項第八款應列

明全部經費內容，包

括自籌款金額與向補

助機關及其他機關申

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 

十、本署設交通部觀光署

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補助機關（構）

、團體經費審核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查補助對象依

第五點規定所提

計畫，必要時得

請補助對象列席

說明，並複審補

助機關業務主管

單位擬訂之補助

經費。必要時，

得在經常性支出

範圍內，指定使

用補助經費之 

項目。 

（二）得就情形特殊或

補助經費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

之補助事項，指

派業務相關單位

辦理訪查、督導

。 

（三）依前款訪查、督

導情形與第十六

點第二款及第十

七點第二款之工

十、本局設交通部觀光局

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補助機關（構）

、團體經費審核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查補助對象依

第五點規定所提

計畫，並複審補

助機關業務主管

單位擬訂之補助

經費。必要時，

得在經常性支出

範圍內，指定使

用補助經費之 

項目。 

（二）得就情形特殊或

補助經費達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

之補助事項，指

派業務相關單位

辦理訪查、督導

。 

（三）依前款訪查、督

導情形與第十六

點第二款及第十

七點第二款之工

作成果辦理成效

考核。 

一、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名稱及簡稱。 

二、 為使經費審核小組委

員更瞭解補助申請案

計畫內容，以利核定

補助，爰第一項第一

款增訂「必要時得請

補 助 對 象 列 席 說

明」。 



作成果辦理成效

考核。 

前項第三款之成

效考核，由補助機關

業務主管單位於每年

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提請本小組辦理

。 

前項第三款之成

效考核，由補助機關

業務主管單位於每年

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提請本小組辦理

。 

十一、本小組置召集人一

人，由本署副署長

兼任；委員十一人

，除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

由本署主任秘書與

企劃組、國際組、

旅行業組、旅宿組

、景區發展組、旅

遊推廣組、人事室

、主計室及資訊室

之主管兼任。 

本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會議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決之。 

十一、本小組置召集人一

人，由本局副局長

兼任；委員十一人

，除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

由本局主任秘書與

國際組、業務組、

企劃組、技術組、

國民旅遊組之組長

及人事室、政風室

、主計室、旅館業

查報督導中心之主

任兼任。 

本小組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始

得開會；會議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決之。 

一、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

機關簡稱。 

二、 配合本署組織架構及

單位順序修正文字。

並統一原「組長」、

「主任」用語為「主

管」。 

三、 考量政風人員須秉持

公正、客觀及超然立

場，不宜擔任小組成

員，爰刪除政風室主

任兼任。 

四、 新增資訊室主任擔任

小組成員。 

十二、本小組辦理第十點

規定事項，由補助

機關業務主管單位

簽請召集人召開委

員會議行之。 

前項會議之決

議，由補助機關業

務主管單位記錄，

並循程序簽報首長

後，依核定結果辦

理。 

十二、本小組辦理第十點

規定事項，由業務

主管單位簽請召集

人召開委員會議行

之。 

前項會議之決

議，由業務主管單

位記錄，並循程序

簽報局長後，依核

定結果辦理。 

一、修正「業務主管單

位」為「補助機關業

務主管單位」，以配

合用語一致。 

二、第二項文字修正為

「循程序簽報首長

後」，以配合第十三

點用語。 

十六、補助對象為地方政

府者，申請核銷時

應備具下列文件，

並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中央

政府附屬單位預算

十六、補助對象為地方政

府者，申請核銷時

應備具下列文件，

並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及「中

央政府附屬單位預

一、增訂應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構）辦理

與觀光旅遊相關活動

資訊通報要點」規定

辦理，俾利補助對象

提案申請前即知悉相

關規定。 



執行要點」及「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

構）辦理與觀光旅

遊相關活動資訊通

報要點」規定辦理

。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補助經費納入

地方政府預算

者，應檢附納

入預算證明書

或墊付證明文

件。 

（四）補助事項實支

經費總額、補

助機關及其他

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之結報      

表。 

算執行要點」規定  

辦理。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補助經費納入

地方政府預算

者，應檢附納

入預算證明書

；補助經費未

納入地方政府

預算者，除報

准審計機關就

地審計得將支

出原始憑證留

存地方政府外

，請檢附支出

原始憑證辦理

核銷。 

（四）補助事項實支

經費總額、補

助機關及其他

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之結報      

表。 

二、 配合審計法第三十六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二

十五條於一百零四年

修法，機關原始憑證

留存其他機關或民間

團體，無須於事前取

得審計機關同意；另

行政院主計總處一百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修

正「原始憑證留存代

辦、受委託、受補

（ 捐 ） 助 機 關

（構）、學校或民間

團體明細表」，界定

受補（捐）助對象執

行經費之支用單據非

屬補助機關之原始憑

證，爰第三款規定刪

除檢附支出原始憑證

辦理核銷。另參考

「文化部推動博物館

及藝術5G 科技跨域應

用計畫補助要點」、

經濟部「直轄市縣

（市）節電策略建構

與推廣示範補助計畫

作業要點」及「國家

發展委員會補助地方

政府資訊建設計畫作

業要點」等規定，增

訂地方政府核銷補助

經費時可檢附墊付證

明文件。 

十七、補助對象為地方政

府以外者，申請核

銷時應備具下列文

件，並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構）

辦理與觀光旅遊相

關活動資訊通報要

點」規定辦理。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支出憑證、計

十七、補助對象為地方政

府以外者，申請核

銷時應備具下列文

件。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支出憑證、計

畫經費分攤表

及支出明細表

。 

（四）補助事項實支

一、增訂應依「行政院所

屬各機關（構）辦理

與觀光旅遊相關活動

資訊通報要點」規定

辦理，俾利補助對象

提案申請前即知悉相

關規定。 

二、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行

注意事項第四點第四



畫經費分攤表

及收支明細表

。 

（四）補助事項實支

經費總額、補

助機關及其他

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之結報          

表。 

（五）計畫績效成果

。 

補助對象申請

支付款項時，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

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

關責任。 

第一項第五款

應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或提出適當說明

，如有不實，應自

負相關責任。 

經費總額、補

助機關及其他

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之結報          

表。 

（五）計畫績效成果

。 

補助對象申請

支付款項時，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

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

關責任。 

第一項第五款

應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或提出適當說明

，如有不實，應自

負相關責任。 

款規定，各機關辦理

結報作業，受補(捐)

助對象應檢附收支清

單，另參酌「文化部

補助文化團體及個人

從事文化交流活動處

理要點」，爰將應具

備文件「支出明細

表」修正為「收支明

細表」。 

十九、本署得選定適當績

效衡量指標，做為

辦理補助案件成效

考核及效益評估之

參據。 

十九、本局得選定適當績

效衡量指標，做為

辦理補助案件成效

考核及效益評估之

參據。 

配合組織改制，修正機關

簡稱。 

 


